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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豫北医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
与干预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现将《豫北医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豫北医学院
2026年1月26日


[bookmark: Content]豫北医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教体艺〔2023〕1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效地对大学生心理危机进行预防和干预，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特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心理危机是指人们面临超出他们资源和应付能力的事件或境遇时，个人无法应对而导致的一种心理解体状态。心理危机容易导致个人认知、情感或行为方面的功能严重失调。大学生心理危机具有突发性、应激性、痛苦性、危险性、时限性等特点，不但影响大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对其身心健康也会产生危害。
第三条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指通过心理危机教育和宣传，加强大学生对危机的了解和认知，提高大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指对处在心理危机状态下的学生采取明确有效的措施，使之尽快恢复心理平衡，顺利度过危机，并学会正确地应对危机的策略与方法。
第二章 工作目标及对象
第四条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目标：通过构建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做到心理危机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应对；通过心理危机教育和宣传，加强学生对危机的了解与认知，提高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协助处于危机中的学生尽快恢复心理平衡，顺利度过危机。
第五条  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对象为具有心理危机倾向或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常见的心理危机与干预对象是指某学生存在有下列情况：
（一）自杀倾向，包括向同学、老师、朋友透露自杀的想法，或在网络、日记中发表相关言论、文章等；
（二）自伤倾向，存在有可疑原因的外伤，如手腕上有伤痕，头部有外伤等；
（三）严重抑郁倾向，情绪低落、失眠、早醒、不愿起床上课等；
（四）攻击他人倾向，声称要攻击某人等，或易激惹，与他人频繁发生冲突等；
（五）精神异常倾向，包括明显的自言自语，情感不协调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双相）心境障碍，重症抑郁等；
（六）重大挫折，如经济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等；
（七）近期可能遭遇严重压力事件，如考试不能通过或考试成绩不如所愿，被退学，失恋等；
（八）近期有重要的亲密关系的丧失，如父母，兄妹，家人，尤其是非正常死亡情况；
（九）严重环境适应不良导致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十）身患严重疾病，个人很痛苦，治疗周期长的学生；
（十一）正在服用精神类药物控制病情以及曾患心理疾病休学、病情好转又复学的学生，目前情况不稳定；
（十二）由于身边的学生出现个体危机状况而受到影响，产生恐慌、担心、焦虑、困扰的学生。
这类对象一般表现为情绪剧烈波动或认知、躯体、行为等方面有较大改变，暂时不能应对或无法应对正常的生活模式。
第三章 早期预警
第六条  心理危机早期预警是实施危机预防与干预的首要环节，需要全体教师敏锐觉察学生的异常心理与行为，分辨并发现危机对象，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将可能发生的危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第七条  全体教师要特别关注认知、情感、行为和生理方面有较大改变的学生。
（一）对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学生，应予以特别关注：
1.近两周来情绪低落抑郁者，或有强烈的罪恶感、不安全感的；
2.性格有明显缺陷者，如孤僻内向与周围的人缺乏正常的感情交流，尤其是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的;
3.长期睡眠障碍者，或身体健康欠佳的；
4.人格、行为或生活方式突然发生改变的； 
5.曾经有过自杀的企图或行为者，或有过离家出走的行为的；
6.家庭成长环境严重不良的, 如家庭破裂,家庭暴力，家庭成员有自杀史或患精神疾病史；
7.存在明显的攻击性行为或暴力倾向，而且易受外界刺激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的；
8.因网络成瘾、酒精依赖等成瘾行为而严重影响其学习及人际交往的；
9.在心理健康普查中筛查出来有心理障碍或自杀倾向的。
（二）对近期（一周内）发出下列警示讯号的学生，应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对象： 
1.谈论过自杀并考虑过自杀办法, 直接或间接地有过自杀的暗示和威胁，并在信件、日记、图画中流露出死亡的念头者；
2.不明原因突然给同学、朋友或家人送礼物、请客、赔礼道歉、述说告别的话等行为明显改变者；
3.情绪明显异常，如特别烦躁，高度焦虑，恐惧，易感情冲动，或情绪异常低落，或情绪突然从低落变为平静，或饮食睡眠受到严重影响者等；
4.出现幻觉、妄想等异常心理，并伴随有精神障碍（抑郁症、癔症、恐惧症、强迫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的临床表现者；
5.最近遭遇家庭变故、意外伤害或性侵犯等重大的生活事件者；
6.在心理健康普查与访谈后，仍确定为有严重心理障碍者。 
第八条  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排查反馈制度。宿舍心理信息员每半月将本宿舍学生心理信息反馈给班级心理委员；班级心理委员将本班学生心理信息汇总后反馈给辅导员；辅导员负责将该书院学生的心理信息以记录表的形式汇报给书院书记、副书记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在外实习学生的心理信息由实习组长每半月反馈给辅导员１次；辅导员汇总后反馈给心理咨询师。
第四章 危机干预
第九条  学生发生重大心理危机时，书院书记、副书记、辅导员、心理咨询师应立即赶赴现场，同时报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应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实施紧急援救。现场紧急救助各部门职责如下：
（一）学生处负责紧急援助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党委宣传部协调、应对危机事件中对外宣传及外界媒体采访，防止不恰当报道引发负面影响；
（三）后勤处负责保护、勘察、处理现场，防止事态扩散和对其他学生的不良刺激，协助有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配合书院及医疗部门对当事人实施生命救护，同时为实施紧急救助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四）心理咨询师负责稳定当事人情绪，实施心理救助；
（五）书院负责联系学生家长到校处理相关事宜；辅导员要及时到学生中，安抚目击者，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减轻对其他学生的不良影响。
第十条  心理危机干预原则与具体措施：
（一）及时报告
1.班级心理委员或宿舍心理信息员发现存在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必须及时报告给辅导员，并履行陪护和帮助的责任。
2.辅导员尽快与学生进行直接面谈，并从相关人员处了解情况，同时及时报告给书院书记、副书记和心理咨询师。
（二）初步评估并通知监护人
1.对于出现心理及行为异常的学生，由辅导员配合心理咨询师评估其心理状况。经初步评估需要由精神专科医院进一步诊断，监护人要及时带其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诊断、治疗，并签署《学生因心理障碍需到医院就诊知情同意书》（见附件1）。若确诊为精神障碍患者，须住院治疗或服药休养时，监护人须到学校办理休、退学手续。需要接受心理咨询的，由心理咨询师安排咨询。
    2.辅导员在通知监护人的过程中，要理解与接纳监护人对学生担心的情绪，向监护人介绍有关精神障碍的知识，消除监护人对精神障碍的恐惧，让监护人感受到学校对学生的关心。
    3.如果监护人拒绝与学校合作，或者无法联系到学生的法定监护人，需要门诊、住院或其他校外机构参与处理的，可依法报警，请求警察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学生安全并记录。
4.做好陪护和隔离工作。在监护人未到达学校之前，要防止学生独处，所在书院须安排该生熟悉并信任的老师或同学进行24小时的陪护，陪护者不少于２人。该生上卫生间时需由同性教师或同学陪护。监护人到校后，将学生交监护人监护，心理咨询师同辅导员一起详细告知监护人有关于学生的情况，并提供处理建议。
若学生被安排在临时陪护房间，须选择一楼房间,并隔离危险物品，采取其他必要安全措施。如：暂时保管寝室里的刀具、剪刀、绳索、药物，清理住所内外危险物品（玻璃杯等），不能反锁洗手间房门等。
5.学生若在康复后要求返校学习，须监护人提前联系辅导员，告知学生目前情况；返校时须出具二甲及以上综合医院精神科、精神专科医院医疗证明；并携带有关医疗文件（门诊病历、出院小结、各种检查清单及复印件等）。同时心理咨询师应对学生进行相关评估，评估结果认为可以返校继续学习方同意复学，并由监护人签署《学生因心理障碍复学后监护人知情同意书》（见附件2）。若在治疗过程中，病情基本稳定，要求返校学习，须监护人陪读时，签署《在校边治疗边学习知情同意书》（见附件3）。
6.学生返校学习后，辅导员应定期与学生进行谈话谈心工作，并对其学习生活进行妥善安排。心理咨询师应建立学生的危机档案，定期回访或咨询。
第十一条  若发生重大危机事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应在2小时之内通过校园网络等学校主要信息发布渠道发布关于危机事件已知事实的简短、清晰的通报，防止危机扩散和蔓延。学生所在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应及时通过网络、学生干部等了解和评估学生对危机的反应和看法，及时做出反馈，并对危机相关学生、老师进行小组和个别心理辅导。
第十二条  各部门在开展危机干预与危机事故处理过程中，应做好资料的收集保留工作，包括重要电话录音、谈话录音、事件处理记录（与XX的第X次沟通记录：详细记录双方沟通的时间地点以及发生经过）、书信、照片等。辅导员应在学生危机事件处理后将该生的情况说明（见附件4）提供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备案。
第十三条　全校各部门尤其是参与危机干预的工作人员，应以人为本，以学生的人身安全、校园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为本，服从指挥，统一行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以下情况者实行责任追究：
（一）工作人员对学生心理危机不闻不问，或知情不报，或不及时上报，或执行学校危机干预方案不力的；
（二）工作人员在接到学生心理危机事故报告后，拖延时间没有及时赶到现场，延误时机的；或在现场不配合、不服从统一指挥的。
第五章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学生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学生因心理障碍需到医院就诊知情同意书
2.学生因心理障碍复学后监护人知情同意书
3.学生在校边治疗边学习知情同意书
4.XX书院关于XX同学的情况说明
— 1 —

— 1 —

附件1
豫北医学院
学生因心理障碍需到医院就诊知情同意书

尊敬的      女士/先生：
豫北医学院学生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通过对     书院      级      班      同学进行初步的心理评估，认为该生目前心理状况超出心理咨询范畴，需要您陪同该生到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或二级甲等医院精神科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学生就诊期间，学生及其监护人应承担主要监护责任。学校将根据职责范围，在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框架内，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请您在签字前认真阅读并理解，知情同意以上条款，并以签字为准。
学生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此件一式二份，监护人、书院各一份。


附件2
豫北医学院
学生因心理障碍复学后监护人知情同意书

尊敬的      女士/先生：
     书院      级      班      同学经过治疗，在                   医院诊断为                ，目前复学。由于人的精神行为具有其特殊性和不可预测性，学校难以对复学后因病情变化可能引发的行为进行预判或完全控制。因此，学校不承担因该生精神障碍病情变化所导致的任何行为后果，相关责任由学生本人及监护人承担。
在复学后，如发现该生有任何异常征兆时，学校要及时通知监护人,监护人有义务及时赶到，全力配合。
请您认真阅读此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以上条款，并以签字为准。

                        学生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此件一式二份，监护人、书院各一份。

附件3
豫北医学院
学生在校边治疗边学习知情同意书

尊敬的        女士/先生：
     书院     级     班      同学在     医院诊断为      。若学生本人与监护人经慎重考虑，共同决定申请在校边治疗边学习，为确保学生健康与安全，请仔细阅读并确认以下事项：
一、陪护期间，监护人须承诺进行24小时全程陪护，全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照料、情绪观察与安抚、就医陪同及人身安全监护，并承担首要监护责任。
二、校方将在职责范围内，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业支持、心理关怀与合理便利，共同营造有利于学生康复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三、鉴于精神类疾病病情发展的不确定性，监护人一旦发现学生出现以下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情绪极端不稳、自伤/自杀风险、伤害他人倾向或行为等），必须：立即采取必要保护措施；第一时间护送学生至专业医疗机构就诊；立即通知辅导员及校心理中心。校方在接到通知后，有义务启动危机干预程序，协助联络急救、维持秩序并提供必要支持。
四、校方在切实履行上述支持性与应急协助责任，且其管理行为与学生所发生的损害后果无直接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可依法免除相应责任。
请您认真阅读以上全部内容，在充分知晓并理解条款内容后签字确认。


                        学生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此件一式二份，监护人、书院各一份。

附件4
XX书院关于XX同学的情况说明

XX，女，X岁，XXXX人，系豫北医学院XX书院XX级XX班学生，XX宿舍。
在校情况：(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件，行为表现、情绪状态、言语有何表现，事件发生后，院系采取了什么措施，状况如何。可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来写。)

                   辅导员：              
                   书 院 ：           （书院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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